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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般来说，法律发展研究旨在考察社会发展与

法律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社会变革进程中法

律发展类型的变化及其内在机理，进而揭示一定社

会条件下法律发展现象的基本规律。在近代以来的

法学理论演进中，法律发展思想论说迭见，各具风

格。马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内容宏富，博大精深，具

有革命性意义。诚然，马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乃是

19世纪的学术产物，但是这一思想学说所具有的法哲

学理论逻辑力量，使其当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理论生

命力。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本文拟对马

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进行多层面的考察，探讨马克思

法律发展思想的主体内容，努力把握这一思想的总体

面貌和内在底蕴，进而联系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伟大

实践，揭示马克思法律发展思想的当代意义。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①这是马克思基于对

近代以来文明社会发展进程运行轨迹的科学分析所

提出的重要命题，精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

程的逻辑定则，确立了把握历史时空变迁的崭新的观

察测度，彻底冲决了先前思想家们世界历史观的欧洲

中心主义思想樊篱，为我们提供了探讨世界历史进程

中法律发展问题的崭新的概念分析工具。②“历史向

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历史演进过程的时间

与空间关系格局的巨变，且必然推动文明社会法律

发展的历史嬗变，标识着前近代社会法律系统与近代

以来社会法律系统的历史分野及其转换的时代走

向。因之，我们有必要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

分析主轴，着力描述马克思关于法律发展的类型转

换、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因、法律发展的运动样式、法

律发展的价值取向等基本问题的思想图景，揭示马

克思法律发展思想的时代价值，阐发马克思法律发

展思想对于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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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发展的类型转换

与历史哲学线性分析方法不同，19世纪欧洲社

会与法律发展理论，试图建构一个类型学的分析工

具，探讨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法

律发展形态的变化问题。这一理论图式乃是历史向

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在近代欧洲法律思想的观念映

现，反映了这一法律发展现象的基本特点。马克思

的法律发展类型论思想因其丰富深邃，在近代以来

法律发展思想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思

想家也充分注意到马克思的社会与法律类型学思想

的重要影响。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明确说

道，他在写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时从三位“很出色

的作者的作品中得到最深刻的印象”，其中，“最引人

瞩目的和最深刻的社会哲学家”卡尔·马克思的思想

影响至深。③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马克思

关于一切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的理论“自然都是理

想类型”，“凡使用过马克思的概念和假设的人，都知

道这些理想类型对评价现实的巨大的、独特的启发

意义”。④

马克思的法律发展类型论思想构筑在唯物主义

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强调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对法

律发展类型的制约作用。社会经济关系类型从根本

上决定着社会与法律类型的表现方式，“每种生产方

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⑤这

一重要论断，确立了马克思法律发展类型学构架的

本质规定性，构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

法律发展类型变迁的基本分析准则。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法权关系意义上，“历史向

世界历史转变”乃是一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

的分离过程。在前近代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之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市民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

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质，一切私人活动与事务都打上

鲜明的政治烙印。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进程中，随着

商业、财产、劳动方式及同业公会等等市民社会构成

要素日益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市民社会开

始同政治国家相分离。与此相适应，政治国家也得

到了发展。“不言而喻，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各私人

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起来。在商业和

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的地方，也就不会有

政治制度”。⑥近代的“政治解放”或政治革命加速了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进程，消除了市民社会

的政治性质。

这一历史进程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源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由此造成独具特质

的法律发展类型。对此，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

本原理，考察了法律发展现象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世

界历史进程中法律发展的历史类型逻辑。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的基本矛盾归

之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认

为这一矛盾运动不仅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

在机理，而且推动着世界历史进程中法权关系类型

的历史转换。⑦马克思以欧洲社会与法律发展现象

为研究对象，按照历史演进的时空序列，将前近代社

会的所有制形式及其法权类型，大体上区别为部落

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者

等级所有制及其相应的法律表现形式，着重分析了

从前近代社会的法权关系类型向近代社会法权关系

类型的历史转换过程。⑧“私法是与私有制同时从自

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⑨古代

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建立在城乡对立的基础

上，乃是所谓“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在这

种所有制形式下，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

私有制开始发展起来，因而形成多种所有制形式并

存的格局。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所有制是在罗马世界

的遗产和日尔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

的。⑩与古希腊和罗马不同，它的发展是在宽广的地

域范围向乡村转移开始的，这种发展起点的转移，影

响和制约着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构造。“封建制度是中

世纪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政治形式”。在广大的中

世纪乡村，与封建的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产生了贵

族等级制度；而在那些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

的城市里，则创造了行会等级制度。总之，中世纪的

欧洲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等级结构表现得异

常明显，而封建制“在政治上表现为特权”。

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及其法

权关系系统的历史变革，这是文明社会法律发展进

·· 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法理学、法史学2018.2
JURISPRUDENCE AND HISTORY OF LAW

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重点考察了欧洲中世

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及其法权关

系类型的深刻变动过程，把近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

系称之为“纯粹私有制”，亦即“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

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新

的私有财产关系类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16世纪

开启了资本主义“纯粹私有制”发展的时代，而“纯粹

私有制”及其财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必然要在政治与

法律生活领域中反映出来，表现为“权利
··

、平权
··

”。

因此，与前近代社会特权体制不同，近代社会权利体

系或产权制度的确立，乃是“纯粹私有制”的必然的

法权表现形态，构成了近代西欧社会以个人为本位

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石。实际上，在近代“纯粹私有

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法律这种虚幻共同体

的传统权力，表现为与个人相异己的力量，个人的生

存条件表现为偶然的物的力量与个人相对立。这样

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立个人

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

个人的统治”。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用

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废除“纯粹私有制”，

摧毁“偶然的桎梏”，打倒那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

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用体现人的自由

和个性的“真正的共同体”代替那种“虚假的共同

体”。显然，与先前的思想家们关于法律发展类型

的分析视角不同，马克思把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类型

变迁放置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历史运动中来

加以把握，从而确立了理解法律发展类型的历史唯

物主义法哲学向度。

三、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因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从早年到

暮岁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所着力解决的一个

基础性论题，也是马克思考察法律发展现象内在动

因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历

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发端于近代早期或中世纪

晚期的欧洲，这一进程反映了伴随着近代殖民扩张

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及其法律形式在世界范围内

的拓展态势。

1500年前后的新大陆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

义。它极大地开拓了人类思考和探索的广阔空间视

野，连同这一时期涌动生成的近代工业化大潮一起，

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认为：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

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这一

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由于大量新产品的输入而沉重

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阶级

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扩大了交往与市场范围并由

此而逐步形成世界市场，大大推动生产力的新发展，

由此而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努力

探寻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力量。他指

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

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

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

之间的矛盾运动，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序列。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历史

性进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古代

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联系很不发达，在

很大程度上处于原始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一时期

的历史是孤立的或分裂的历史。然而，随着交往的

扩大，进入近代世界以来，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活

动范围日益拓展，以往那种孤立自在的民族生存状

态逐渐被打破，而被纳入一个整体化的彼此相互联

系的发展网络之中。由此，孤立的或分裂的历史开

始向整体的或统一的历史转变。马克思强调，“各个

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

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

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

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

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

性的事实”。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历史性地确立，使整个世界面

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

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

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显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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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的形成之深厚基础，乃是近代社会所造成的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的生产力。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

过程中，人类社会的法律发展领域也在发生巨大的

变化，先前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各自孤立的法律演化

进程，逐渐被统一的全球法律发展格局所替代。随

着一些欧洲国家冒险的远征和殖民地的开拓以及工

商贸易的广泛发展，原先那些带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的交往形式、政治结构乃至法律生活领域，日益融入

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及其法律发展体系之中。作

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动力的近代大工业，“首次开

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

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

态”。世界历史一体化的进程在政治与法律发展领

域也表现出来，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

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

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
···

政府、

统一的
···

法律、统一的
···

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
···

关税的

统一的
···

民族”。这一近代全球化运动，产生一股强大

的冲击力量，有力地改变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历史

格局，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文明的漩涡之中，迫使非

西方民族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进而“使未开化和半开

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

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因之，历史

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第一次

全球化运动的历史涌动，冲击着文明社会发展的民

族基础，为近代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

个新世界提供了条件，而且打破了各民族和国家法

律生活孤立演进与发展的封闭状态，逐渐把非西方

民族和国家的法律发展纳入统一的打上所谓“文明

国家”印记的全球法律发展轨道之中，推动着近代西

方政制模式与法律类型向非西方社会的广泛推行，

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法律发展的历史版图，开启

了一个全球法律发展的新阶段。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

是一个“蛹化”过程。伴随着世界历史形成过程的每

一个进展，都不可避免地引起法权关系的新变化，催

生着法律发展准则与类型的历史转换。在这里，马

克思注重考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制度类

型的法律发展运动图式，分析这一进程的法权关系

的表现形式，阐述了近代法律发展的基本定则。在

他看来，“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

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

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

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历史向世界历史

的转变，乃是近代私有制以及私有财产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近代“纯粹私有制”及其

财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必然要在政治与法律领域中

反映出来。“政治国家”是与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

产生的现代资本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形式，俨然以全

社会的组织者和调节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竭力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

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

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

的思想。因之，这种状况必然要体现为相应的宪法

制度与权利安排，通过一定的立宪形式，建立起代

议制，实行出版自由、法官独立审判和陪审制，并且

建立自由竞争的法律秩序，以便使资产者的利益在

立法、行政、司法、税务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成为首要

的利益。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也是近代社会交

往形式演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权关系的变迁过

程。马克思分析说，“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

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

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而法院权力的历史发

展过程，亦清楚地表明法权关系与由于分工而引起

的物质力量的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由封建贵族

统治向资产阶级统治过渡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与

封建贵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关

系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从而使得国际关系本身也带

上资产阶级的色彩。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法院的

权力获得重要意义。“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当这种广

泛发展的分工成为绝对必要的时候，法院的权力达

到了自己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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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还是罗马法日益

复兴并且逐渐世界化的过程。罗马法以私法闻名于

世，而罗马私法是在罗马氏族公社解体进程中同时

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简单商品生产的法权要求。

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罗马私法逐渐丧失了往

日的荣耀。可是，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

及封建等级所有制的逐渐瓦解、近代“纯粹私有制”

逐渐兴起的历史进程，罗马法奇迹般地得到了复

兴。按照马克思的看法，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

需要，“当工业和商业——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

他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

的罗马私法便又立即得到恢复并取得威信。后来，

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君主们开始照顾它的利益，

以便借助资产阶级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

所有国家中——法国是在16世纪——开始真正地发

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在所有国家中都

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
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完善，也不

得不参照罗马法的原则”。可见，从罗马法的复兴

及其世界化的历史演变中，马克思深刻地发现，从历

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巨大

变化及其历史运动，需要有一定的法权关系与法律

形式与之相适应；而作为商品经济关系法律表现形

式的罗马法，承认和确立新的交往形式与新的获得

财产的方式，从而能够有效满足世界历史进程所形

成的新的法律要求。

四、法律发展的运动样式

法律发展现象是一个处于生动的发展过程之中

的有机体，有其自身内在的运动规律，应当把它“理

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在这一交织着各种复杂

因素的法律发展现象的矛盾运动中，鲜明地展示着

法律发展进程的多样性统一的历史运动样式。马克

思法律发展思想的深刻之处，就在于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法哲学的方法论准则，深入考察历史向世界历

史转变过程中的法律发展现象多样性统一的运动

图式，进而揭示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的逻辑法则。应

当说，马克思关于法律发展多样性统一的分析范

式，构成了马克思法律发展思想系统的理论枢纽，体

现了马克思对于法律发展现象内在运动规律的科学

把握。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法律发展有其固有的运动

规律，决定着文明社会各个民族或国度的社会与法

律发展的基本面貌，进而逻辑地演绎出全球法律文

明进程的最一般运动轨迹。由是，马克思力图从大

量具体的多样化的法律发展现象中探求法律发展的

一般规律，着力确证法律发展进程的内在统一性法

则，强调对法律发展现象的认识，不拟简单地停留在

法律发展进程的多样性的层面之上，而必须从纷纭

复杂的法律发展现象的表象背后，努力阐释制约法

律发展现象运动与变化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把法律

发展现象的内在统一性看作是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

一条主线，强调“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

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

自然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看来，到目前为止，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资本

论》主要以英国为理论分析对象，而这一分析所揭示

出来的社会运动规律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

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

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

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

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对于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大

陆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来说，《资本

论》所阐明的社会历史运动规律无疑是适用的。基

于上述分析原则，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具

体考察了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而展开的近代社会法

权关系的历史起源过程，阐述了从前近代法权关系

类型向近代社会法权关系类型转变的多样性统一的

运动样式及其内在机理。

马克思注意到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完全

抹杀各个民族或国度自身历史的诸多差异性，这是

因为各个国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

平是有差别的。尽管世界历史的洪流已经把每一

个文明国家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发达国家与欠发达

国家之间，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西方国家与非西

方国家之间，都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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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 plus ou moins[或多或少]影响

着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

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大工

业不是在一切地方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

诚然，伴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近代西方法律文

明对古老的东方社会法权关系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冲

击，极为深刻地改变着东方社会法律文明的演进过

程。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笔下，近代欧洲工业文明

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迅速

解体。“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

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

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样隔绝状态通过英国

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

过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分析了英国人在印度

统治所带来的已经或可能发生的社会变化，强调“英

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

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

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显然，在马

克思那里，近代西方文明对传统东方社会的冲击与

影响，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不过，马克

思在关注世界历史进程统一性的同时，亦对世界历

史进程的多样性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他清醒地认识

到，近代资本主义及其法律形式在西方世界的出现，

是同西欧中世纪中后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

关的。西欧社会从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历史转

变，就所有制及其法权关系而言，是从一种形态的私

有制及其法权关系(古典型的或日耳曼型的)向另一

种形态的私有制及其法权关系(纯粹形态的)的演进

过程。无论是在以个人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日

耳曼形态的公社共同体财产关系中，还是在私权系

统比较发达的古典型共同体财产关系条件下，都存

在着自由的平等私有者的潜在社会因素和条件，这

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新兴工业社会的先声。

然而，马克思认为，在传统东方社会，私有制及其法

权关系的发展是很不充分的。19世纪50年代初期，

尽管马克思意识到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复杂

性，甚至指出在印度的一些偏僻山区还存在着土地

私有制；但他的主导性观点是赞同法国人弗·贝尔

尼埃的看法，指出：“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
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

。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

真正的钥匙”。马克思把传统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

私有制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地理条件因素以及文明

程度太低。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在创

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并且概

括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将此视为“东方的

形式”，强调在“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

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
······

表现

为更高的所有者
······

或唯一的所有者
······

”，“而在这些单个

的共同体中，各个个别的人事实上失去了财产。”因

此，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

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

中第一个时代或原生形态，指出：“大体来说，亚细亚

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

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甚至把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形态归

之于亚细亚所有制形态的“变形”或解体形式，借以

确证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初始形式的亚细

亚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地位。尽管在 19世纪 70年
代中期以后，随着史学界对史前社会以及俄国和东

方国家的全新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

并不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原始形式”，氏族社会才是

这样的“原始形式”，因而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概念；但是，他认识到亚细亚所有制形态的深

刻蕴涵恰恰表明东方社会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和法权形式，东方社会法权关系演进有其特殊的历

史轨迹，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把握有赖于对东方社

会发展特殊性的全新思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877年 11月左右，马克

思在一封生前没有发出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

部的信》中，对《资本论》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问题的结论及其适用作了明确的限定，认为《资本

论》第1卷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

济制度内部产生途径的分析，是以英国及其他西欧

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至于这种关于西欧资本

主义起源的历史分析是否完全适用于俄国，则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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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也是有限的。马克思以《资本论》中有关古

代罗马平民历史命运的分析为例，揭示了社会历史

发展进程的重要分析原则，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

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

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

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

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

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因

此，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出发，比较研究一定

的社会和法律发展现象及其各具特性的结果，确乎

可以提供一把打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法律发展现象

内在奥秘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分析钥匙，进而

把握与西方社会法律发展道路迥然相异的东方社会

法律发展道路的内在机理，描述世界历史进程中法

律发展现象的丰富多样性的运动样态。

按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分析原则，马

克思着力论证俄国问题的特殊性，认为与近代西欧

的社会历史运动不同，不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成

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是要把俄国农民的公有制变

为私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西欧曾经存在的古代类

型的公社所有制逐渐消失，而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

的特殊凑合，农村公社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

欧洲惟一的国家”。西欧社会的发展有其一系列独

特的社会经济因素，而俄国社会历史发展亦有其固

有的历史法则。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

的猎获物”，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

因此，“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

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

果”。总之，“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

说明问题。”俄国公社所有制恰好生存在现代的历史

环境之中，和世界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又处在文化

较高的时代，因而“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

东西”。因此，马克思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

会新生的自然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

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

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

按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分析原则，马

克思考察了传统东方社会财产关系的性质，阐述了

与西欧社会截然不同的东方社会财产关系的二重性

特征。随着晚年马克思对古代公社发展史资料的深

入研究，他发现传统东方社会并不是公社所有制的

一统天下，通过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

一书中相关资料的分析，认识到专制国家土地所有

权的确立与东方社会土地私有权的形成，实际上是

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专制国家正是通过收取地

租——赋税的形式，来体现其作为最高土地所有者

的身份。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探讨了从家庭公社条

件下的家庭份地向农村公社条件下的个人份地转化

的基本轨迹，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通过从公社土

地中分出个体份地的途径。当然，个人份地机制的

形成并未彻底泯灭古代土地公共所有制，在印度的

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同一公社成员之间交换耕地的习

俗，希望均等地享有使用公社土地的权利，这种现象

“现在只见之于旁遮普和西北各省了”。因此，公社

内部私有财产关系的生成和发展，构成公社共同体

自我解体的重要力量之一。东方社会财产关系的二

重性，无疑成为解开传统东方社会法权关系秘密的

枢纽。

按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分析原则，晚

年马克思不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社会的原

生形态，而是借助于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

究成果，明确提出公社类型多样性的问题，由此确定

了分析古代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方法论原则，认为

公社的类型大体上区分为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古代

或原生的形态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包括建立在奴隶

制和农奴制基础上的次生的形态。由于社会历史

条件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特点。古代东方社会的农业

公社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发展的最后阶段或古代社

会形态的最近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原生形态，因而也

是向次生的社会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阶段。因

此，构成这一公社类型的历史特质之处，就在于农业

公社制度固有的财产关系的二元性，而这种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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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够成为这种农业公社制度的巨大生命力的源

泉，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晚年马克思

的这一重大发现，不仅解开了东方社会财产关系二

元性的内在奥秘，而且提供了分析东方社会法律发

展道路独特性的概念工具。

按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分析原则，晚

年马克思更加重视东方社会法律发展的自主性品

格。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

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

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

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

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

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19世纪 70年

代之后，马克思通过对俄国问题、印度问题的深入研

究以及研读大量的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方面

的著作，对于传统东方社会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了

解，进而更加注重把东方社会与欧洲的历史发展进

程严格区别开来，更加重视从东方社会内部去探寻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社会法律发展的变革轨迹。

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尖锐地抨击近代西方

列强对东方侵略的种种暴行，深刻剖析西方殖民者

对殖民地法律的肆意践踏，坚决排拒法律发展问题

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他对柯瓦列夫斯基试图把

“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和“荫庇制”的存在看作是

南亚半岛社会生活封建化的标志的观点持有否定的

态度，认为采邑制和公职承包制也见之于古罗马，但

这些制度并不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无论在农

奴制方面，还是在世袭司法权方面，印度与西欧的封

建制度都是判然有别的。

五、法律发展的价值取向

法律发展类型转换过程表明，区别法权关系类

型历史差异性的尺度，不仅表现为一定社会经济关

系的性质以及种种非经济因素或条件的影响力量，

而且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一定社会条件

下个人自主活动及其方式的固有特征，进而凝结为

法律发展进程的独特价值方位。

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随着由激进的革命民主

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马克思试图通过对“政

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二元对立及其两种不同的

法权系统之比较考察，确立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发

展类型的解释图式。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历史向世

界历史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近代西方社会政治与

法律生活的基本面貌，内在地决定了近代“政治解

放”的历史局限性。所谓近代西方世界的“政治解

放”，指的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场“政治革

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

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

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

公会、行帮和特权”。在公法关系领域，它消除了以

财产资格为前提条件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

否定了中世纪的政治等级制。近代宪法和法律确认

了公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私法关系

领域，近代政治革命废除了中世纪一切法律中所固

有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混合物，取消了私有权形式

的二元性和不确定性，确认了私有权无限制和排他

性的私法原则。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近代西方

政治革命或“政治解放”的历史进步意义，强调“政治
··

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

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
·

，它是人的解

放的最后形式”。然而，“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

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近代政治革命虽然取消

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但事实上并

没有取消实际存在的种种社会差别，因而是不彻底

的。近代“政治解放”法权关系形式上的平等性与实

际内容之间的内在冲突，充分表明“这个政治生活的

革命实践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在

马克思看来，这一矛盾现象只有用“政治解放”的本

质来解释，即：近代政治革命或“政治解放”乃是政治

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是一种

市民社会的革命，而市民社会则是一切人反对一切

人的战争的利己主义领域，市民社会的成员因而构

成政治国家的基础与前提。因此，马克思用“人的解

放”来与“政治解放”相对立，强调“任何
··

解放都是使

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

”。近代的“政

治解放”造成了人的世界的二重化，一方面把人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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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

结为法人，因而表现出狭隘的性质。“只有当现实的

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

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

间，成为类存在物
····

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

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

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
··

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

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于

是，马克思提出超越“政治解放”的狭隘范围、实行共

产主义革命进而实现“人的解放”的重大历史任务。

如果说，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

的政治法权关系发展的历史类型学及其价值基础分

析，是建构在他的社会历史观转变的基础之上的，与

从唯心主义法哲学观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观的转

变处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那么，随着马克思在法

学世界观上全面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思想基

础，他对于法律发展之价值取向的阐释便沿着科学

的轨迹迅速升华，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法律发展之价

值基础的全新的理论图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

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生产关系与个人的活动

或行动的关系。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社会条件，一

方面构成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个人

自主活动的产物。因之，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

矛盾运动，实际上反映了交往形式与个人自主活动

的相互关系的历史行程。由此，马克思分析了“偶然

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之间的对立，指出：“有个

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

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

不同的含义”。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

发的，当然这是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经验的现实出

发的，这里的个人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

个人。不过，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之间的对

立，个人自己对个性和偶然性的区分，个人关系向它

的对立面即纯粹的物的关系之转变，却是一个历史

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交织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

间的矛盾运动。在最初的阶段上，由于受到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制约，交往形式与个人活动之间是彼此

相适应的，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是个人自主活

动的条件，这反映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尚未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自主活动的条

件愈益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

离的东西，使这些个人丧失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

抽象的个人，使个人之间彼此发生物的联系。因此，

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与物质生活的生产及其交往形

式之间不仅分开而且达到了尖锐的程度，以至于物

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

则表现为手段。马克思注意到，在进人世界历史时

代之前，自主活动的条件转变为自主活动的桎梏这

一历史过程，是以各个人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

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彼此之间并不发生联系

而是自发地、独立地发展。然而，随着历史向世界历

史的转变，“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

性的活动”，个人的活动愈益受到异己的力量的支

配，亦即“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
···

场
·

的力量的支配”。因之，在近代世界，个人自主活

动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发展到了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

形式。“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

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

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

从于物的力量”。马克思强调，“每一个单个人的解

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

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单个人的活动日益摆脱地

域的、民族的等等诸方面的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

产建立起实际联系，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

个人所代替，这就为个人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

生产的能力提供了可能。“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

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

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无产阶

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是以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

的，应当消灭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推翻

那种作为“物的力量的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

使无产者作为“有个性的个人”得以确立和实现，“把

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

下”。只有这样，个人的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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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一致起来，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被迫交往转化

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有个性的个人参加的交往，

从而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社会关系的统治，以之代

替社会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个人的全面发

展才能成为可能。

显然，马克思从社会主体性定律意义上深刻揭

示了法律发展价值基础变迁的社会经济人类学向

度，阐述了个人自主活动方式变动与法权关系价值

类型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借以确证“各个人的世界

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

个人的存在”的法权历史发展的法哲学命题。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

社会经济关系历史运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历

史变迁及其法权关系价值准则发展的基本要义，遂

而使法律发展的价值取向分析具有更为坚实的社会

经济人类学基础。马克思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不

同性质和特点，视为划分文明社会历史演进阶段的

社会人类学指示器，并且由此揭示三种类型的法律

发展现象价值基础的历史差异性。他指出：“人的依

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

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

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
··

依赖性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

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

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

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

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通过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人

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摆脱了双重依

赖关系的“自由个性”之演进过程，清晰地映现了文

明社会法权关系类型转换的历史逻辑与价值取向，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论”分

析，形成了相互结合、内在联系的关涉法律发展形态

的有机统一体。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社会发展“五

形态论”是以欧洲社会历史进程为考察对象而得出

的特定范围的社会与法律发展类型化理解，那么社

会发展与法权关系“三阶段论”则试图通过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不同社会历史表现形式的价值分析，发

现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与法律文明成长的基本规

律，从而拓展了理论分析的视域范围，构成了关于文

明社会法权关系价值基础变迁进程的普遍化的“理

想类型”，遂而有着更具理论解释力的一般分析工具

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框架，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

赖关系和自由个性发展，分别表征着三种不同类型

价值取向的社会与法律发展现象的本质特征。在前

近代社会，人的依赖关系亦即个人之间的统治和从

属关系，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而构成这种

人的依赖关系的基础，乃是不发达的交换体系。“在

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只发生

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

换关系”。无论这种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是自然发生

的，还是政治性的，也不管这种统治和从属的性质是

家长制的、古代的或封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

都表现为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因此，人

的依赖关系反映了前近代社会法权关系价值基础的

等级属性。与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前近代社会法

权关系不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性的近代社会法

权关系形态，体现了以物的关系为媒介的人的互相

依赖体制，个人要受到不以他为转移的并且独立存

在的物的关系的制约。这种物的依赖关系，表现在

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在空间关系上，如果

说人的依赖关系发生在狭隘的地方性联系的范围之

内，那么，物的依赖关系则突破了地域性的樊篱，“私

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

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这是一个近代世界

历史的展开过程。不仅如此，马克思强调，从历史的

眼光来看，建立在发达的交换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

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物的联系，不

仅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而且比单纯以自然

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

好。因为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

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

了”。因之，在法权关系价值取向上，“交换价值制

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自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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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制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物质变换，体

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较之前近

代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近代世界的物的依赖关系

的法律形式乃是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流通中发展

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

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

础”。因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有权、自由和平

等的三位一体，“也只是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才

得到实现”。

然而，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之上的物的依赖关

系体系，具有普遍的物化或异己化的性质。如果说

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为个人之间的互相依赖，亦即人

的限制，那么，物的依赖关系表明独立的个人更加受

到抽象的物的统治，也就是说，个人受到不以他为转

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此即物的限制。马克

思强调，“在以交换价值
····

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

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

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在这种普遍性的物化了的

关系中，社会财富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

相独立。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完全

物化，必然导致工人丧失所有权，而资本则占有他人

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诚然，从形式意义上讲，近代社

会物的依赖关系的法律形式是权利、自由与平等，在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体系中，平等和自由

受到尊重，货币与交换价值制度乃是这种自由和平

等制度的实现。但是，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近

代财产关系，必然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

遍异化。“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

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错乱”。对平

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恰恰是交换制度本身所固

有的干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

不自由，法律上的个人自由掩盖了事实上的更不自

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支配。从法权文

明成长的走向上看，这种物的关系“同在共同占有和

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

的自由交换相对立”，并且为既摆脱人的依赖关系

又摆脱物的依赖关系的自由个性的法权关系类型之

确立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提出，要确立个人对偶然

性的统治，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同受到物的关系支

配的个人相对立，确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占有

与控制生产为基础的“自由个性”，整个社会生活表

现为自由结合的人们活动的产物。只有在社会生

活过程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

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条件下，才能“重新建立个

人所有制”，进而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于是，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才能开始、也

才有可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向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历史

性飞跃。

可见，马克思关于法律发展价值取向的分析，经

历了一个从“人的解放”超越“政治解放”的人本主义

法哲学图景，到“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之

价值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观表达，再到以人

与人关系发展“三阶段”论为要义的社会经济人类学

向度的法权关系演进形态之思想发展过程。这无疑

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法律发展价值论的变革过程，

是一个内涵日益丰富而深刻的法律发展价值论思想

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揭示与阐发法律发展现

象价值范型转换规律的思想创新过程。这一思想逻

辑的演进过程，反映了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现象的内

在统一性法则，再现了法律发展进程统一性的历史

图式，进而展示了法律发展进程的共通性的历史趋

向，为我们理解法律发展现象的基本运动规律提供

了殊为重要的理论工具。

六、时代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认为，“对

于那些想要探索社会发展历程的内在动力的人来

说，马克思是权威性的人物，因为他首创了批判性研

究方法。如果我们想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都必须向

他学习”。这番论说清晰地揭明了马克思唯物主义

历史观的理论地位，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马克

思理论学说的持久影响力。马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

是马克思宏大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鲜明体现

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质，构

成了关于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的法学世界观与方法

论，开启了文明社会法律发展思想领域的伟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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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中国法治现代

化的现时代，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着力

开掘马克思法律发展思想的深厚理论逻辑蕴涵，对

于科学把握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运动方向和基本规

律，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法治

现代化的社会基础。马克思考察法律发展现象的一

个基本特点，就是把法律发展进程放置到一定的社

会生活条件下加以认识和思考，强调“社会不是以法

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

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此，新的社会发展必然要

求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法权关系类型，而旧的法律类

型不可能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发展即

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变化，‘实在法’可以而且必须改

变自己的各种规定”。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关于

法律发展类型转换的分析，还是对法律发展动因机

理的揭示，或是阐释法律发展多样性统一的运动图

式，抑或考察法律发展演进过程的价值取向，都始终

贯穿着把握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现象之社会基础的共

通主题，遂而使法律发展现象的研究牢固地构筑在

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基础之上。中国法治现代化

运动是一个在中国社会生活条件下所展开的从传统

型法制向现代型法治转变的革命性进程，因而有着

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

于变化状态之中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

乃至历史的诸方面条件或因素，相互作用，内在关

联，形成了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运动能力。“而在

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

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在当代中

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而实

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推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

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这是社会经济

文明领域中的一场深刻革命，它构成了从传统法制

向现代法治转型变革进而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深厚的

社会经济基础。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现代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与法治紧密相连。“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一

个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型法治经济体

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确立，给

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因

之，必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创设一

个法理型的现代化法治秩序系统。这不仅是当代中

国经济文明变革的基本条件，而且成为中国法治现

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其次，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揭示中国现代

化进程多样性统一的运动定则。马克思法律发展思

想的鲜明特质，就在于把法律发展现象放置到“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广阔背景下加以分析，着力描述

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现象运动的多样性统一图景。在

马克思看来，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

文化的、民族传统、历史发展乃至人口状况、地理环

境等等方面的因素或条件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因素

或条件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必然形

成各具特质的多样化的法律发展样式。尽管一定的

社会经济形式构成一定的独特的政治结构与法律形

式的基础，任何时候总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形式当中

为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法律发展样式“发现最隐蔽的

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

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

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

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

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

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因之，各种

不同的社会因素或条件往往成为形成法律发展进程

诸多变异和差别的重要原由。在这里，由相同的经

济基础所决定的国家形式及其法律发展进程之所以

会造成现象上的千差万别，这是需要在历史的和现

实的经验分析的过程中加以认知和理解的。中国是

一个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东方大国，

不同区域之间的法治发展状况亦存在着历史的差异

性。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推进法治现代化必须高度重

视法治发展的方略选择问题，认真对待国家法制统

一性前提之下的区域法治发展，促进国家法治与区

域法治之间的协调发展。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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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形式。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制度类型中，国家主

权具有单一的、不可分割且不可转让的性质，国家内

部的各个区域都服从于并且受控于中央政府的权

威。单一制的国家政制模式决定了国家法制的统一

性。作为这一国家结构制度的法权要求，国家组织

编撰施行全国范围之内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

大典，宪法成为确立集中统一的国家体制、实现国家

法制统一的最为深厚的法源依据。因之，以宪法为

核心的法律体系便具有一元性的基本性质。在当代

中国，区域法治发展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在遵循法治中国建设总体战略的基础上，适

应区域发展的现实需求，建构有机协调的区域法治

秩序的特定的法治进程，因而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

依法治理模式。应当看到，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

平、社会结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等因

素的影响和作用，必然会形成各具特色、程度不同的

区域法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不平衡规律在法治建设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因此，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

域依法治理”。在推进法治领域改革的过程中，要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把

国家法治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切实贯彻落实到不同

区域的具体法治实践之中。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改革试点的实施条件差异很

大，要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探索”，“推进顶层设

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再次，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自觉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理念。文明社会法律

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展示了人的主体性

规律，反映了人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弘扬、确证的

客观过程。马克思关于法律发展现象分析的一个鲜

明特点，即是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重大主题

贯穿到从早年到暮岁的全部研究活动之中，具有深

厚的历史唯物主义人学价值蕴涵，为中国法治现代

化进程确立了基本价值准则。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时期，法治领域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法治需求与法治机关的法治能力相对不足

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发展权益。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一个崭新的重大命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这一科学命题无疑彰显了马克思法律发展思

想价值论的理论品格。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

程中，要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发展准则，始终把

握“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的内在要

求，“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

保护人民”，运用法治机制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

的自由和权利，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首创精神，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作为法治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应当指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本体论根据，而“共享理念实质

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的法治意义就在

于牢固确立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法治价值取向，

通过合理安排社会经济结构与制度，最大限度地促

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构

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时

代使命，就是要恪守社会正义、共享发展的理念，把

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发展的生命线。“全面

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来进行”，着力构建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

平为主要内容的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共享发展的法

治制度，为坚持共享发展、促进社会正义、进而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设制度化的环境与条件，借以

彰显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价值理想。

又次，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当代新全

球化运动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马

克思考察近代以来文明社会法律发展进程的一个基

本历史尺度，就是把从前近代社会法律发展向近代

社会法律发展的转变置于近代全球化运动中加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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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强调近代早期开始形成的历史向世界历史之转

变，打破了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彼此孤立、相互隔绝

的存在状态，极大地拓展了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相

互交往、相互影响的空间范围，有力推动着近代以来

全球法律发展的历史性重构及其整体化进程。马克

思认为，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近

代殖民扩张、近代商业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

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历史进程和国际关系体系，促进

了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催生了从前近代社

会法律发展系统向近代社会法律发展系统的类型转

换。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之转变的近代全球化运

动，近代西方法律文明向非西方社会及其法律生活

领域广泛渗透。这种以工商文明为基础的近代西方

法律制度与观念对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东方社

会法律制度与观念的冲击和影响，具有历史必然性

和历史合理性的性质。然而，马克思亦始终关注世

界历史进程中传统东方社会法权关系在西方冲击下

的前途或命运问题，进而严厉抨击西方殖民者行为

的野蛮残酷的本性。显然，马克思基于历史分析与

价值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深入探讨近代全球

化进程中东西方法律文明的冲突与交融的重大历史

课题，为我们认识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现

代化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如果说19世纪之前中国处于全球秩序体系的中

心地位，中国的法律发展沿着自身固有的历史逻辑

轨迹在缓慢地发生变化，那么，在1800年之后，面对

着以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明及

其法律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在全球秩序体系中

的中心地位发生倒转，传统中国的法律发展进程被

强行纳入国际格局之中。晚清法制改革表明，中国

法律发展的固有传统被打破，并且在全球法律演进

过程中日益呈现出边缘化状态。伴随着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的当代全球化浪潮，中国历史性地重

新崛起，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秩序体系变革进

程，而且重塑了中国法律发展领域的基本面貌，催生

着自主型法治发展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这一

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坚定地从计划走向市场，走向

现代化的法治。

诚然，当今全球化进程遭遇到诸多复杂因素的

影响，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逆全球化思潮

在欧美社会涌动增长。但是，以全球权力中心转移、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标志的新全球化运动，却在不

可遏止地向前推进，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及其全

球秩序体系正在历史性地终结。因之，处在这一大

变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拟应合理估量全

球化进程的双重效应，努力掌握新全球化进程的主

导权，争取制定国际规则、改革国际体系的话语权，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包容性的新全球化运动的深

入发展。在这一时代进程中，当代中国法治发展面

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就是促进国际法治与国内

法治的内在结合、有机互动，更加自觉地关注全球性

的共同利益，更加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从而“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

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坚定地运用法治方式捍

卫国家的法律主权与重大利益。

最后，这一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坚定地探寻文明

社会法治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从全球范围来

看，在不同社会生活条件的作用下，不同民族国家的

法治现代化道路是彼此区别、各具特质的，并不存在

呆板划一、个性消弭的普适性的法治现代化模式。

文明社会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

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马克思看来，研究不同

国家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联系各自国家特定

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乃至地理的诸方面条

件，由此探寻不同国度社会与法律制度演进变化的

独特性质进而把握不同国家法律发展现象的特殊历

史运动规律。决不能把关于不同国度法律发展进程

的历史分析变成一般法律发展道路的历史法哲学理

论，而是要悉心研究不同的历史环境所形成的不同

的法律发展进程。

基于此，马克思把欧洲社会与非欧洲社会的历

史进程及其法律发展严格加以区别，强调不能抹杀

一切历史差别，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其所处的历

史环境如何不同都注定要走西欧社会与法律发展道

路的观点，不过是历史的幻象而已。马克思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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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社会生活及其法律文化机理进行了深刻透视，

反对运用欧洲的社会法律观念与模式来解释传统东

方社会的法权现象，主张要充分认清东方社会发展

道路的特殊性，从东方社会自身生活条件出发来研

究东方社会法权现象的变化过程。尽管近代西方

文明的冲击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方社会

法律发展进程，但是东方社会生活内部条件或因素

的不断变化，才能真正构成东方社会法律发展进程

的内在动因。显然，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分析启示我

们，一个国家的国情条件，对这个国家法律发展道路

的选择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个东方大

国，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运动根植于中国社会生活条

件之中，必须着眼于中国的基本法治国情条件和特

点，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

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

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在性演化

的结果”。因而“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

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

诚然，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要积极

汲取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合理借鉴而不是全

盘照搬域外法治发展的有益经验，借以为推进国家

法治现代化提供文明社会共通性的法治精髓与宗

旨。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有着自己固有的历

史逻辑轨迹。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

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

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

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因之，我们要

深切认识到，“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

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而

坚持从中国的法治国情条件出发的基本要求之一，

就是要把法治发展看作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

认识到一定民族和国度的本土资源对于法治发展进

程的深刻影响，高度重视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

本土资源，协调好法治转型发展中的传统性因素与

现代性因素，“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

营养、择善而用”。对于正在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

当代中国来说，坚定地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努力实现

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保持法治发展的浓厚

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确立中国法治发展在全球

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地位，着力建构自主型的

中国法治现代化模式，“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

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以期提供文明社

会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这是当代中国法治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541页。

②参见叶险明：《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6-116页。

③参见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

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

15-16页。

④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谢

建葵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9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42页。

⑦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

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2、478-487页。

⑧参见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

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22-160页。

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212页。

⑩参见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

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1-9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年，第191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191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2页；罗伯特·布

伦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张秀琴等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2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37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51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5-576、571页。

··1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法理学、法史学 2018.2
JURISPRUDENCE AND HISTORY OF LAW

马克思指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

的序幕，是在 15世纪最后 30多年和 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

的”。“虽然在 14和 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

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

从 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

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参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 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825、
82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2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3年，第33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 32-
3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40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38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396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页。

参见公丕祥：《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述论》，郑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1992年，第160-16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10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

参见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

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2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69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3-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46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卷，第 469-470、471-
47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43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1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7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145-146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461、456、465、
471、456、481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223、253-25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41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76、478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46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78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第187页。

英国学者休·柯林斯亦认为，国家从市民社会分离出来

导致公法和实在法的运用。因之，每个社会都改变了它的法

律形式，从含糊的习惯法转变为公开的实在法。参见柯林斯：

《马克思主义与法律》，邱昭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

第133-13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第17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2002 年，第 185-
186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第189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第189页。

参见李光灿、吕世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

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71-17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0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7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8-109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9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363、362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9页。

··1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法理学、法史学2018.2
JURISPRUDENCE AND HISTORY OF LAW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6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9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874、96页。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

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年，第291-292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69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604页。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894-895页。

参见张文显：《变革时代区域法治发展的基本共识》，公

丕祥主编：《法制现代化研究》(2013年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年，第28页。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参见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七次会议时的讲话要点》，《人民日报》2014年12月3日，第

1版。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

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24-25页。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第6页。

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25页。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论述摘编》，第38页。

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

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页；S.A.M.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9年，第275-276页。

参见杨耕：《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

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74-
77页。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第39页。

参见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中国梦》，

孙豫宁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8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页。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63、78、385、473页。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2页。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

国论述摘编》，第31页。

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

2015年第1期。

参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

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第

1版。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第14页。

··1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